
 

 

 

 

 

国资〔2022〕1 号 
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采购工作的通知 

学校各单位: 

为做好 2022 年学校采购工作，提高采购质量和效率，

规范学校采购活动，控制采购风险，根据国家出台的政府采

购法规新规定，结合学校采购工作实际，现将 2022 年采购

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加强学习，了解政策 

各单位要加强采购工作人员对相关政策的学习，了解采

购政策和工作流程，重点学习已修订的《汉江师范学院招标

投标管理办法》和新制定的《汉江师范学院采购与招标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 

二、 加强谋划，统筹安排 

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在 3 月 4 日以前，根据“轻重

缓急”的原则，调整好申报的 2022 年新增资产配置计划；

按上级对采购项目须论证和充分调研且在提前 30 天向社会

公示的要求，坚持“项目在先，论证前置”的原则，结合学

校经费紧张的实际，项目成熟一个启动一个。 

同时，还要考虑采购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因素，给实际

使用需求留够充足的时间，如公开招标的货物，从启动采购

流程到完成供货至少在 90 天，其中：若有流标或质疑等因



素，采购周期还可能继续延长。 

三、其它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

根据鄂财采发〔2021〕8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200 万元以

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、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，适宜由中

小企业提供的，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200 万元以上

的货物和服务项目、4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，适宜由中小

企业提供的，应当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%以上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

60%。 

对于不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项目，须说明原因。  

（二）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

根据十堰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，各单位或科研人

员从境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采购的货物，在接收到货物后

24 小时内向采购与招投标管理办公室（简称“采招办”）报

备货物物流信息以及货物消杀情况，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

单位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、来源渠道、数量、承运单位车

辆牌照及司乘人员、重点人员核酸检测等情况，货物到达后

拟存放的地点以及与货物有接触的相关人员信息。 

（三）各单位分散采购项目的标准 

货物、服务类项目，10 万元以下；工程类项目，20 万

以下。 

（四）落实取消各类库的要求 

依据财办库〔2021〕14 号文件要求，各单位禁止设立、

使用各类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。 

（五）加强采购监督力度 



学校采购与招标工作接受各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

查；采招办负责指导和监督各单位采购工作，将适时检查各

单位采购记录等工作档案。 

（六）禁止在以下几个公司及其法人的其他公司采购 

根据 2019 年上级对学校经济责任审计相关问题的处理

和 2021 年对学校采购活动失信的实际，各单位不得接受十

堰中东实业有限公司（法人：李建忠）、湖北天石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（法人：王明东）、十堰蓝泰贸易有限公司（法人：

陈龙启）和十堰胜满工贸有限公司（法人：刘萍）的报名。

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若因工作不细致等原因导致上述公司

或其法人成立的其他公司承担了相关采购任务，产生的费用

财务处不予核销。 

请各单位行政负责人高度重视采购工作，认真组织本单

位负责采购工作的人员和科研人员学习《汉江师范学院采购

与招标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并按相关要求开展采购工作，

涉及的相关表格、省市相关规定均可在采招办网站“下载中

心”下载、阅览。 

 

 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9 日 


